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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若干措施
（代拟稿）

为贯彻落实《湖南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规定》《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关于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若干措施（2025－2027年）〉的通知》（湘政办发〔2025〕19号）《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株洲市关于支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若干措施〉的通知》（株政办发〔2025〕9号），深入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在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指导下，建立健全“县统筹、乡主责、村落实”的工作机制，各级成立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加强指导、监管和服务。各乡镇（街道）切实履行好属地管理责任，因地制宜、一乡一策，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年度目标、三年工作总目标、秸秆综合利用方案及奖补政策，并报县农业农村局审查备案。（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街道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发挥基层组织作用。组织发动农民群众，发挥种粮大户作用，能自己回收利用的自行回收利用，不能自己利用的纳入收储体系。充分发挥村级组织的积极性，将目标任务分解到村、奖补资金拨付到实施主体和农户。切实维护农民利益，积极化解矛盾。对未完成任务、禁烧区有秸秆焚烧现象和限烧区有违规无序焚烧情况进行通报和约谈。（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各乡镇街道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统筹资金扶持引导。在省、市奖补的基础上，县级财政统筹相关资金按中晚稻面积给予一定的叠加补贴。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为秸秆收储、加工利用、技术研发等环节提供金融信贷支持。（县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茶陵县支行、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街道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推进秸秆肥料化利用。推广秸秆低茬收割、捡拾打捆、加工利用等小型、智能、实用农机装备，推广秸秆低茬收割、粉碎还田、深翻覆盖等还田技术模式，以就地还田为主，结合秸秆制作有机肥，推进秸秆肥料化利用。鼓励种植大户、合作社或社会化服务组织对水稻收割农机加装秸秆粉碎装置，对原有农机具不得拆卸粉碎装置下田作业。（县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各乡镇街道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健全秸秆收储用体系。加快秸秆捡拾打捆、离田转运、收集存储、转化利用体系建设，做到县有转化利用市场主体，乡镇有集中收储中心，村有收集网点。充分利用已有的集中育秧大棚、烘干厂房、停机棚、闲坪空地等场所堆放秸秆，提升秸秆收储能力。积极推进“三社合一”改革，探索建立村集体为主的收储模式，完善村民利益共享机制。鼓励村民自建收储点或参与收储点运营管理。（县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各乡镇街道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加强秸秆离田利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新技术推广，加强秸秆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基料化、原料化“五化”利用，提高离田利用比例，按照“市场化、可持续”的原则，重点围绕秸秆综合利用全产业链条，扶持并发展一批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规模化秸秆综合利用主体。（县农业农村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县财政局、各乡镇街道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落实各类优惠政策。鼓励秸秆产业园建设，对园区、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项目、永久性占地的秸秆收储设施建设项目以及符合临时用地条件的，依法优先办理用地或临时用地报批手续。对利用秸秆生产燃料、电力以及建材产品的，按相关文件规定落实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国家秸秆热电、直燃发电优先上网和电价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秸秆捡拾、打捆、收储、切割、粉碎、压块等初加工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用电类别价格。（县发展和改革局、县自然资源局、县税务局、国网茶陵供电分公司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做好以疏治堵工作。县、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结合实际制定措施，做好秸秆禁烧监管工作。严肃查处违规违法案件，形成高压态势，以法促禁，以禁促用，做到禁烧区禁烧到位，限烧区争取不烧。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多渠道、多形式宣传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政策，提高广大农民和种植大户的自觉性。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宣传好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县委宣传部、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街道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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